附件

开户单位在发行库

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管理办法
为加强货币发行管理，规范开户单位在发行库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行为，进一步提高货币发行服务质量和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开户单位是指在中国人民银行汉中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汉中中支）开设人民币存取款账户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

第二条 开户单位在发行库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时，须坚持“专人存取、专人护卫、专车运送”的原则，存取款业务经办员和押运保卫人员均不得少于2人，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管库员有权拒绝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

第三条 开户单位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人员必须佩戴由人行汉中中支统一配发的发行库专用出入证，自觉接受人行汉中中支工作人员验证检查，杜绝无证人员和押运保卫人员进入存取款交接室。

第四条 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每周为开户单位办理4天存取款业务服务（即每周一、二、四、五），周三为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管理人员集中学习和处理其他业务时间。在一个营业日内，原则上对各开户单位只办理一次存款或取款业务。

第五条 开户单位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实行预约制，具体规定详见《汉中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存取预约管理（试行)办法》（2011年7月29日印发）。

第六条 开户单位在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时必须以“千元”为单位，整捆出入库。不足整捆的现金不得交存发行库。为有效保护和爱惜人民币，全面推进人民币现钞袋装化管理，着力提高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管理水平，开户单位交存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的回笼完整券须按标准装袋，整袋交存。

第七条 开户单位办理现金取款业务时，应出具票据要素齐全的现金支票，送人行汉中中支营业室临柜会计审查、记账后内部传递给发行会计签收，发行会计根据现金支票上填写的取款金额搭配券别，打印发行基金出库凭证加盖印章连同现金支票送管库员，管库员按照发行基金出库操作程序办理出库业务。

开户单位存取款业务经办人员在收到发行库管库员出库现金后，应当面点数、卡把，核对券别、金额细数和总金额，交叉复核无误后，在发行基金出库凭证第二联上双人签字确认。

第八条 开户单位办理现金存款业务时，要提供填写工整的现金交款单（一式二联），现金交款单上各要素填写要求规范、完整、准确，大小写金额必须一致；交款单上填写的各版别、券别、捆数、金额与实物必须相符。

开户单位存取款业务经办人员交存现金时，应当与发行库管库人员当面点数、卡把，核对现金交款单上填写的版别、券别、金额与实物是否一致，经交叉复核无误后，管库员按照发行基金入库操作程序办理入库业务。

第九条 开户单位交存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的现金必须经过内部残损币挑剔和整点，未经挑剔残损币或复点的，不得解缴人行汉中中支发行库。

交存发行库的现金必须按照不同版别、券别扎把打捆，不得混版捆扎。钱捆质量必须符合“五好钱捆”质量标准要求，回笼完整券、损伤券分类要明确，对验收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一律拒收，退回重新整点。

第十条 开户单位存取款业务经办人员在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时必须在发行库交接室进行，不得在发行库交接室以外场所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交接。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原《开户单位在发行库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管理办法（试行）》（汉银发〔2005〕252号）同时废止。 
